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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6_95_99_E

8_82_B2_E9_83_A8_E3_c80_324600.htm 教育部、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关于编报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

计划的通知（教发函[2006]4号）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1篇 地

方法规1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发展改

革委（计委），计划单列市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（计委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

教育司（局）： 2006年是“十一五”开局之年。按照党的十

六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各地、各部门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

，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，切实把握

发展节奏，调整优化结构，确保高等教育稳步、协调、健康

发展。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（发改综合［2006

］1号附件六），现将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印发给你

们，请据此编报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，并将有关注意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安排要与高校办学

条件、毕业生就业和招生计划执行等实际情况紧密挂钩。积

极扩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，坚

决调减或停止社会需求不足、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长线专业的

招生。 二、各地、各部门要加大投入，改善高等学校办学条

件，切实保证正常教学运转所需。对近年来招生增长过快，

办学经费投入不足，办学条件趋于紧张的高校，要严格控制

其招生规模；对因办学条件不达标被确定为“黄”牌的普通

高等学校，各地、各部门必须严格审定其招生规模。届时教



育部将组织专门力量对招生计划安排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三

、鉴于目前普通本科院校基本办学条件趋于紧张的实际情况

，各地、各部门在安排2006年计划时要从严控制和逐步压缩

本科院校的高职（专科）招生规模，以保证本科院校各项办

学条件得以改善。 四、为鼓励民办高等教育发展，在基本办

学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计划增量部分尽可能向民办高校、独

立学院倾斜。同时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

和指导，使其规范办学、有序发展。 五、为规范普通高校办

学秩序和办学行为，严格实行高校招生资格、招生计划与学

生学籍电子注册和网上毕业证书查询相挂钩，切实维护招生

计划管理的严肃性。各地、各部门不得擅自扩大招生规模，

也不得跨隶属关系下达和调整年度本科、高职（专科）招生

计划。高等学校不得借联合办学的名义，设立分校、校外办

学点或将高层次学历教育安排在低层次学历教育学校进行教

学活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